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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撮要撮要撮要

　　我們來自民間團體及工會，㆒直關心政府外判工㆟的待遇及處境。近年來，

不斷傳出外判清潔工㆟及保安員的工資被外判商剝削，甚至出現時薪只有七元的

事件。雖然這只是極端例子，但在過去幾年不同的調查㆗，都著實反映政府外判

清潔工及保安員的平均工資也與私㆟市場相差甚遠。外判工㆟除了承受低工資之

苦外，也承受長工時的問題，有些清潔工㆟甚至每㆝工作超過十㆓小時，嚴重影

響工㆟本身的健康、家庭生活及社交生活。

　　香港的㆟均生產總值位居世界前列，但勞工狀況卻令㆟難過，政府以「價低

者得」為原則外判服務，使工資水平遠遠低於市場水平，帶頭忽視勞工基本生活，

製造就業貧窮。政府現行的投標制度，是以計分制度來考慮標書。計分制度的分

數㆒半為投標價錢，另㆒半為服務質素。然而在服務質素㆗，只有少部分分數設

為工㆟工資。這使得外判公司在投標時，並不會重視工資水平。雖然在各團體及

工會的不斷抗議及要求之㆘，部份部門提高少許工資佔分數的比例，但仍未能根

絕產生極低工資的可能性。我們相信，只有設立合理工資線，才能杜絕低工資情

況繼續在政府外判合約㆗出現，才能避免政府帶頭製造就業貧窮的不道德和不公

義污名。

　　立法會曾於 2001年 2月通過議案，要求政府必須就外判服務的僱用條件作

出規定，包括合理工資及工作時數。但由於㆖次議案未有作實際建議，故此我們

希望各政黨作為市民之代表，能夠支持我們的立場，我們的建議如㆘：

1. 為所有政府外判的低薪工種設立合理工資線，不可低於統計處季度市場平均工

資百份之五；

2. 訂明清潔工㆟正常工作時間為八小時 (包括㆒小時用膳時間)，加班需要按正

常工資計算之時薪補償；

3. 要求政府統㆒各部門的外判服務僱用條件，制定統㆒外判商名單及罰則，加重

對違法及違規的懲罰。



若實行以㆖建議，我們估計最少有㆔至㆕萬的低薪外判工㆟、十五萬個家庭成員

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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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及團體樂施會及團體樂施會及團體樂施會及團體

向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向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向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向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

就外判服務條件的意見就外判服務條件的意見就外判服務條件的意見就外判服務條件的意見

歐美國家自 1970 年代起，開始有了「政府再造」、「公共行政革新」等運動，將
公營機構與基本服務外判予私營公司，九十年代，英美等國均大量將政府服務私

營化，其好處是，可以增加成本效益，較容易回應市場的變化，在市場境氣時，

可以增加員工的薪酬，但不景氣時，可以隨時調整工㆟的待遇，及透過重組解僱

員工。

事實㆖，有關公共服務私營化或外判的問題己經很多討論，總的來說，外判服務

經常出現的結果，是外判工㆟的薪酬福利通常要較公營部門差，1986 年英國財
政部㆒項研究指出，大部分由外判服務所減低的成本，是由削減工㆟的服務條件

而來，例如取消長俸、花紅、超時工作的補薪、減少有薪病假，私有化的公共服

務亦往往以兼職員工代替全職員工，以減少保險金支出 (Public Servic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Unit)。

當政府的合約僱員的薪酬不斷㆘調時，亦同樣㆞將市場同類工種的工資拖低，令

工㆟的薪酬被壓低，因此大部分的勞工團體均指出，外判服務所造成的貧窮問

題，其實亦變相在製造新的弱勢社群。

香港政府自八十年代，己開始將大量公共服務外判，單就房屋署提供的資料，估

計現時全港㆒百八十㆕條公共屋 ，共聘用了七千多名清潔工㆟，雖然我們未能

掌握數據，無從比較政府外判服務後工㆟薪酬的落差，然而，房署外判服務的結

果，是清潔工㆟工作條件的倒退。

自 1999年以來，工會及團體開始關注政府外判工㆟工資偏低的情況，特別是房
署的外判清潔工㆟，我們在這幾年來，每年都做房署外判清潔工㆟的工資調查，

發覺工㆟工資不單越來越低，更低於統計處公佈的全港從事清潔服務業的清潔工

㆟平均工資（見㆘表）。

房署清潔工工資調查結果

調查工資（平均工時） 全港清潔工平均工資

（統計處）

1999年 $3,613（6.5小時）*

2001年 $3,705（7.5小時）* $5,247（8小時）
2002年 $3,703（7.7小時）*

2003年 $3,928（7.96小時）*** $5,030 ( 8小時)

資料來源

*   清潔工㆟職工會

**  樂施會委托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心

***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



政府外判漠視勞工保障政府外判漠視勞工保障政府外判漠視勞工保障政府外判漠視勞工保障

香港政府部門雖然沒有為外判合約訂明㆒般工㆟的最低工資，但過往香港政府仍

有「合理工資」的概念，以保障外判工㆟的薪酬，房屋署於 1999年 8月提交給
立法會的參考文件㆗，曾引述外判合約㆒般條款第五條「合理工資」㆒項，該條

文訂明，「承辦商付給工㆟的工資及所採用的工作時間與工作條件，不得較其他

㆒般情況相若的同類行業所付工資的㆒般水平及所採用的工作時間及工作條件

為差」(見附件㆓，第㆒頁)。簡而言之，受聘於政府外判服務的工㆟，所享有的
薪金及工作條件應不比市場同類工種的工㆟為低。

同月，房屋署於同月致送與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㆒封函件㆗亦表明，房屋署規定

承辦商所聘用某些職位工㆟，如特別特別清潔工㆟、屋 辦事處的兼職工㆟及洗

手間服務員等的工資，必須根據統計處最新的【工資統計半年度報告】而釐定。

2001年 2月，媒介披露有食環署工友時薪低至 7元的事件後，李卓㆟議員在立
法會動議促請政府在外判服務設立最低工資及工時㆖限，最後動議雖然被修訂為

「政府規定資助機構和承辦政府工程或服務的僱主給予員工的僱用條件須符合

最低僱傭標準，包括合理工資及給予休息日、有薪假期及離職補償等，使員工得

以享受法例賦予的全面僱傭保障和福利；同時，政府亦應研究如何確保有關員工

的薪酬及福利，不會受到無理剝削」，可見立法會亦支持給予外判工㆟合理工資

的主張。

此外，2001年 5月前政府庫務局所發出的財務指引第 3/2001號㆗規定，「所有涉
及聘用大量非技術工㆟的外判項目」，在招標安排㆖，須考慮「投標者對其員工

提出的工資及工時建議，以及該等建議是否與同類的市場情況、及與政府希望採

購的服務的水準相稱」。該文件要求政府部門「參考政府統計處發出的【工資及

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內列出有關行業及工種的市場工資和工作時間資料」。

政府官員至少在兩份文件㆗引述該份指引，其㆗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馬時亨2003
年 2月 12日在立法會會議㆖答覆李鳳英議員的提問時，曾引述該份文件，可見
這項指引仍然生效，但事實㆖，我們多次致函房署提出類似建議，但房屋署高官

們卻先後以政府部門「尚未廣泛採用」而拒絕採納，對指引視若無睹，實在令㆟

難以接受。

改善投標制度改善投標制度改善投標制度改善投標制度  成效不彰成效不彰成效不彰成效不彰

本年㆒月㆗，樂施會發表調查報告，暴露房署清潔工仍然普遍低薪及近六成不能

獲取承諾工資後，樂施會、職工盟、清潔工㆟職工會及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就房署

清潔服務工㆟的薪酬及服務條件事宜，多次與房屋署長梁展文先生及該署其他高

層官員商討，在㆓月十日的會議㆖，該署官員除㆒再承諾會積極改善工㆟待遇

外，並會承諾會積極考慮以統計處同類工種的平均工資，作為房署清潔工㆟工資

的指標。梁展文署長更游說我們作出讓步，最後我們「外判清潔工及保安員設立

合理工資不可低於同類工種的平均工資的百分之五」。

但在本年㆔月㆔日在立法會的㆒次會議㆖，房署官員向出席的多位立法會議員及

各團體提出，再次拒絕以同類工種的平均工資作為底線，房署並解釋是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不允許他們，從而不考慮那些低於「同類平均工資」的標書。與此同時，

房署聲稱已就外判合約擬就了新的評分標準，並保證能鼓勵外判服務承辦商將工

㆟工資調整至市場的水平。

㆔月十六日，房署邀請李卓㆟議員、樂施會及各團體會晤，公佈新的評分方案，

不過結果卻令大家頗為失望，因為新評分制度對工資方面的改變其實不大，難以

令㆟相信新評分制度可以促使外判承辦商將工㆟的工資㆖調至市場的水平。我們

更對房署對改善工㆟待遇的誠意表示懷疑。

有關評分準則的概說有關評分準則的概說有關評分準則的概說有關評分準則的概說

根據房署官員與樂施會及勞工團體會面時所提供的資料，新計分方法參考統計處

的行業平均工資及每次入標所有標書的「承諾工資」平均，其計算方法如㆘:

1. 將標書內有關工㆟工資的有效分數 24分(6 至-18)分為 6 至 8 個等級，每㆒
個等級相當於 3至 4分；

2. 將㆖述兩項平均工資相差之㆒半劃為㆒個等級(band)；例如:

統計處行業平均工資  = y
投標標書平均承諾工資 = x

每㆒個等級的工資 = (y – x)/2

3. 以統計處的平均工資為基準，每㆒份標書的承諾工資倘高於行業平均工資㆒
個等級(band)，則該標書可獲加 3分，最多可加至 6分；反之，倘該份標書
的承諾工資低於行業平均工資㆒個等級，則該標書會被扣減 3分，最多可被
扣 18分。

對新投標計分制的分析對新投標計分制的分析對新投標計分制的分析對新投標計分制的分析

我們試以以㆘不同情況去剖釋房署新計分制度的影響，包括:

情況 1. 當較多投標者所訂的「承諾工資」遠低於統計署的行業平均工資，其他
則平均分佈；

情況 2. 當大部分的標書所訂「承諾工資」均接近統計處調查所得的行業平均工
資；

情況 3. 當所有投標者標書㆗的承諾工資分佈平均；

情況 4. 當大部分的標書的承諾工資均集㆗於較低價目，只有㆒份標書的訂出較
高的承諾工資；

情況 5. 倘所有標書所訂出的承諾工資均遠低於統計處的行業平均工資。



綜合以㆖五例，我們有以㆘分析:

1. 工資分數佔總分數的比重仍然相當低：新評分制度名義㆖的 24分的差距，
但在大部分情況之㆘，最高分數與大部分標書得分相差只有 9 分(即總分的
3%)，我們認為對於總體評分 300分的影響不大；

2. 雖然有投標者所訂的承諾工資與最低者相差可能達 1,000元，但最多只能獲
加 3 分，因此投標除非出價遠高於平均工資，否則難以取得最高的 6 分；
但與此同時，這樣對於訂出承諾工資較高的投標者獎勵不大(如情況㆒)；

3. 以㆖由於對訂出承諾工資較低對㆗標的影響不大，只要投標者的承諾工資不
至落得太低，則不會被扣太多分數(參情況㆒及㆕)；又或只要標書在其他部
分取得較多分數，仍可以投得外判合約；

4. 我們更擔心，由於訂出較高工資對投標者的獎勵不大，投標者投標不會訂出
較低的承諾工資(如例五)，因此這個新評分方法對改善工㆟待遇，根本沒有
甚麼幫助。長遠來說，當承辦商熟習了這個機制後，不能防止工資往㆘滑。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 由前述的例子說明，即使房署改善了評分機制及評分準則，但仍然無法確保
投標者會將工㆟工資調高至不低於統計署的平均工資水平，房署利用這種既

費時但亦不㆒定能達致基本保障的方法，實在令㆟遺憾，此外，新評分制的

名義分數為 24分（由 +6 至 –18），但實際㆖，工資部分分數仍只佔全份標
書分數的百分之㆓(6/300)，與舊制並無分別；更令我們懷疑，房屋署是否有
誠意去改善工㆟的工作條件。

2. 房署多次表示，庫務及財經事務局並不贊成該署實行「最低工資」或類似「最
低工資」的工資政策，故只能從評審標書的制度去改革，以達到改善工㆟薪

酬的目的，但從不同的官方文件顯示，前庫務局的投標指引清楚規定，各部

門要與市場工資和工時「相稱」，並明確建議各部門參考政府統計處發出的

【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內列出有關行業及工種的市場工資和工作

時間資料，亦即以市場的工作條件為準則，不得較之為低，我們不明白這項

工資政策為何始終未有落實；

因此，我們再㆒次促請各位立法議員，督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其他部門落實

2001 年的指引，重新考慮我們㆒直建議的方案，亦符合財經局的準則，打從㆔
月㆔日起，以統計處的行業平均工資作為外判工㆟的薪酬最基本指標；若這建議

被落實，我們估計最少有㆔至㆕萬的外判工，十五萬位家庭成員受惠，能過基本

生活及免於就業貧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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